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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特种〔2025〕12 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
《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》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执法总队，各检

验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》（GB45067—2024，以下

简称《判定准则》）强制性国家标准于 2024 年 12 月 1日起实施，

现就贯彻落实《判定准则》，提高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标准化规范

化水平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《判定准则》的重要意义

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在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，存在的

危害程度较大、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潜在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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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情形，对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中的“严重

事故隐患”。《判定准则》系统总结了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

办法》（总局令第 57 号）等规章、安全技术规范的施行经验，深

入剖析多发事故原因和突出问题隐患，填补了我国特种设备领域

无统一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国家标准的空白。《判定准则》的实

施，有利于指导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加强自查自纠，切实落实安全

主体责任；有利于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实施监督检查，提高监

管的精准性有效性；有利于强化社会监督和综合治理，及时排查

消除重大隐患，保障特种设备使用安全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

安全。

二、深入开展《判定准则》宣贯活动

一是加强对使用单位的教育培训。各区市场监管部门要通过

多种方式，迅速分批次组织辖区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《判定

准则》系列宣贯活动。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将《判定准则》作

为纳入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教育

培训的重点内容，结合贯彻实施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

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74 号），落实隐

患排查主体责任。

二是加强对安全监察人员的教育培训。市场监管总局已将《判

定准则》纳入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培训考核大纲》，市、区

两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安全监察人员培训时，要将《判定准

则》作为必修课程，并通过网络教育、视频授课、现场检查观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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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形式，使安全监察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并用于监督检查工作。

三是加强对检验人员的教育培训。各检验机构要加强对检验

人员的教育培训，确保其熟练掌握《判定准则》，发现存在重大

事故隐患的要及时告知相关单位并按要求报告市场监管部门。

四是发挥行业组织作用。督促各相关行业组织组织开展形式

多样的宣贯活动，在行业内宣传普及《判定准则》，加强行业自

律，提高行业安全水平。

五是加强舆论宣传。各单位要通过主流媒体、部门网站、公

众号等渠道以及专家解读等方式，大力宣传《判定准则》，营造

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
三、强化《判定准则》执行和监督

一是落实使用单位主体责任。《判定准则》明确规定了特种

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的主体责任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。使用单

位应结合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

定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74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按照“谁主管，谁

负责”的原则，结合双重预防体系建设，针对各岗位可能发生的

隐患建立安全检查制度，在规定时间、内容和频次对该岗位进行

检查，及时收集、查找并上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并采取措施

消除重大事故隐患，保障特种设备使用安全，提升特种设备风险

防控能力，

二是落实市场监管部门监管责任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

展监督检查时，应当将查处重大事故隐患作为重点内容，督促使

用单位有效落实隐患判定和治理的主体责任。对于使用单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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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法律法规等易于发现的程序性缺陷等重大事故隐患，应当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

相关规定，责令使用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、采取措施消除事故

隐患，并及时向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。

三是强化检验机构技术保障。特种设备检验是保障特种设备

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，是确保安全使用的必要手段。特种设备使

用过程中因生产工艺、材料缺陷、运行环境、管理因素等影响易

产生重大事故隐患，导致事故发生。特种设备检验等技术机构应

在检验等技术服务过程中，为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提供

技术支持。同时，要持续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，本市市场监管

系统内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要切实做好“应检尽检”保障工作，增

加特种设备检验能力供给。各郊区市场监管局要高度重视本区特

种设备检验所能力建设，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，主动协调区相

关部门加大人力、财力投入，必要时可引入外省市检验机构参与

本区检验工作，确保不出现因“应检未检”而形成的重大事故隐

患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1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1月 13日印发


